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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部長，我先請你看一下字幕，「我

們講白的，你已經六十幾歲了，不要在那邊裝清純了」、「你這樣就是擺明差不多準

備去收拾行李準備去關這樣子了啊！」、「其實你真的是在找死啦！」部長是否知

道，上列這樣的陳述是我們檢察官在問案的時候具體的發言？ 

 

主席：請法務部邱部長說明。 

 

邱部長太三：主席、各位委員。抱歉，因為這個部分一般我們檢察官偵辦的狀況是

由高檢署他們去做業務的檢查和督導。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不知道嘛！ 

 

邱部長太三：對，除非他有移送…… 

 

黃委員國昌：我先跟部長說明一下，其實這個不是新的案子，這是舊的案子，事實

上這個案子在 104 年時已經被評鑑也被懲戒了，這樣的問案內容，部長覺得適合

嗎？ 

 

邱部長太三：當然這個問案內容，在詢問方面確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黃委員國昌：除了值得檢討之外，如果檢察官這樣問案的話部長認為按照你心中的

那把尺，應該受到什麼樣的處分？ 

 

邱部長太三：我想這當然應該送給評鑑委員會來做相關的處分。 

 

黃委員國昌：當然嘛！部長，您不能我每次在問你標準的時候，你全部推給別人，

我說假設您是評鑑委員會的委員，你是懲戒法庭的法官之一，你會做什麼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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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部長太三：基本上，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就是說…… 

 

黃委員國昌：還是尊重別人嗎？ 

 

邱部長太三：尊重機制，因為當時……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還是避免回答這個問題，沒有關係，我們繼續往下看，請問自

你上任以來有幾位檢察官被送評鑑？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沒有。 

 

黃委員國昌：所以法務部的立場是，沒有一位檢察官值得送評鑑？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送評鑑有它評鑑的機制…… 

 

黃委員國昌：當然！ 

 

邱部長太三：就是民間司改會跟…… 

 

黃委員國昌：法務部不能依照職權來送嗎？ 

 

邱部長太三：涉及刑事案件的，我們就會做處置。 

 

黃委員國昌：所以從你到法務部上任以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個案值得送的必

要？ 

 

邱部長太三：我剛剛也提到，應該會由高檢署去做業務上的檢查，假設是業務上的

疏失，就由他們呈報…… 

 

黃委員國昌：我這樣講好了，淘汰不適任的法官跟檢察官是人民在司法改革的時候

的重中之重；到目前為止，司法院相對比較努力的在做這方面，他們花了相當大的

精神依照職權移送，可是法務部所繳出來的成績單是零，部長覺得這是高檢署負責



的機制，其他就由民間司改會去送，好像都跟法務部沒有關係，這樣的立場是否能

為一般人民所信服？我想我不用多說…… 

 

邱部長太三：絕對不是這樣，我們會增設移送單位…… 

 

黃委員國昌：增設移送單位不就是把法務部的責任撇得一乾二淨？我現在問你，第

一、依照法官法，法務部可否依職權移送？答案是可以的！第二、從你上任到現

在，法務部有沒有依照職權移送過？答案是沒有！我剛才講的這兩件事，應該都沒

有錯吧？ 

 

邱部長太三：對，但是它的前提是說…… 

 

黃委員國昌：法務部和司法院提出來的立法計畫，洋洋灑灑寫了一大堆，本席只問

一個最核心的關鍵問題，你們兩個單位願不願意承諾優先推動法官法的修法？ 

 

主席：請司法院呂秘書長說明。 

 

呂秘書長太郎：主席、各位委員。法官法會在近期內…… 

 

黃委員國昌：何時可以將法案送到本院來？ 

 

呂秘書長太郎：我們希望在這個會期…… 

 

黃委員國昌：這個會期在 5 月 31 日結束，你們什麼時候送來？ 

 

呂秘書長太郎：會期結束前。跟委員報告，我們要與行政院會銜。 

 

黃委員國昌：Ok，你們什麼時候會送到行政院？ 

 

呂秘書長太郎：最晚在 5 月底以前。 

 

黃委員國昌：所以再跟行政院會銜的話，就要拖到下會期，下會期要審預算，所以



我看法官法的修法今年底前還是不可能，最多要到明年嘛！事實上，從你們上任到

現在已經快兩年，為社會大眾所期待的法官法的修法，到現在連草案都還沒有出

來，動作之慢！你們去民間聽聽看各式各樣不同的聲音。就連在這個會期送到本

院，都沒有辦法承諾，你說 5 月底前送到行政院，行政院會銜要到什麼時候？下

會期送來的話，因為要審預算，所以要等到明年再審嗎？社會大眾最期待的法官法

的修正─強化監督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的淘汰，拜託你們加快速度跟腳步。這件事

情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你們上任的第一天就應該放在心裡，可是到目前為止，這個

成績單仍是空白。接下來，請部長一起來觀賞觀賞這段影片。 

 

（播放影片） 

 

黃委員國昌：這是一個被判有期徒刑的被告，檢察官對他取供的過程，檢察官當場

跟他說要說他找你去，開始錄音以前，檢察官一直跟他說你要咬出其他的人，要供

出其他的人，你才能減刑，開始錄音之後，他還一直說他沒有參與，我不知道，檢

察官繼續逼他，最後直接指導他要說他找你一起去，要說他是你的共犯。結果這個

人在整個案件當中，最後被認定是首腦，他什麼事都沒有做，但他是首腦這件事

情，全是因為這樣子的取供，讓他被判無期徒刑。我先請教部長一個問題，依法剛

剛那個被告是不是按照檢察官所講的，只要供出上手就可以減刑，是嗎？請你大聲

說出是什麼法律？ 

 

邱部長太三：毒危條例第十七條。 

 

黃委員國昌：第十七條的要件，請你唸給大家聽。好啦！我就唸給部長聽，「供出

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你知道這個檢察官在

對他取供的時候，檢察官要他咬的那個蕭明哲，在檢察官對這一個同案被告去脅迫

他、去詐騙他咬出別人的時候，早就被羈押了，絕對不會因為他的供訴而查獲來

源，完全不符合第十七條的要件。所以你剛剛給的答案是錯的，因為他不可能按照

檢察官所告訴他的供出來源就減刑。請問檢察官可以這樣詐騙嗎？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委員今天要質詢這個個案，應該讓我先了解，不然我們兩個

在資訊上是不對等的。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我今天先讓你了解，下一次我會進一步就這個個案來

向您請教。第二個在資訊上絕對不會不對等的就是你的書面報告說，你們有一個有

罪確定案件審查的機制已經開始了，有 8 件，請問那 8 件是哪裡來的？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是當事人提出。 

 

黃委員國昌：當事人提出來？按照你們的辦法當事人可以申請嗎？ 

 

邱部長太三：啊？ 

 

黃委員國昌：你們不是有頒布一個檢察機關辦理有罪確定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當事

人可以申請嗎？ 

 

邱部長太三：基本上當事人可以請求。 

 

黃委員國昌：來，看一下第四點，當事人可以提出請求。你們現在所有的案件都是

當事人給你們的，當事人有請求的適格，這是現在法務部的立場嗎？ 

 

邱部長太三：最後一項是這樣寫的，受判決人得以書面陳請第一項團體或組織。 

 

黃委員國昌：對啊！陳請第一項團體或組織。第一項團體或組織有提出這些申請

嗎？還是現在法務部的實際運作跟你們頒布的要點是不一樣的，每一個人都可以自

己請求，不用透過那些組織？ 

 

邱部長太三：我想這是高檢署也許認為方便……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全國的標準要一致嘛！今天部長跟我說這 8 件都是受判

決人個人提出申請的。所以我就要講，這跟你們所頒布的辦法不一樣！既然是這個

樣子，部長要不要藉這個機會跟全國的人講一下，不用按照這個辦法，透過那些團

體，每個人都可以提出申請？ 

 

邱部長太三：委員的意見我會轉給高檢署。 



 

黃委員國昌：我具體的講，這 8 件是真的案件，還是只是做做樣子的案件？也請

部長回去瞭解一下，你說資訊要對等，沒有關係，我讓你回去瞭解，瞭解以後，我

們再來說。最後一個問題，假釋被害人陳述意見是你們去年答應 2 月要完成規

畫，請問完成規畫了嗎？在你們今天提出的報告裡面我完全沒有看到。 

 

邱部長太三：我們在今天的報告裡面有幾個關於…… 

 

黃委員國昌：第幾頁？ 

 

邱部長太三：有關假釋的部分總共有幾個地方有做處理，第一個是附件的第 4 頁

「假釋審查機制及律師輔佐」；第二個在……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我們就直接看，在第 4 頁你們說，讓被害人陳訴意見這

件事情是在你們去年說要做的嘛！半年之內要完成這個規畫。我現在就請教你，你

現在完成這個規畫了嗎？你們在講是今年就要開始做，今年有開始做嗎？ 

 

邱部長太三：12 月 28 日就函示有關這個機制要擴展。 

 

黃委員國昌：今年有開始做嗎？ 

 

主席：請法務部矯正署黃署長說明。 

 

黃署長俊棠：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有要求所屬單位，若有假釋的案件，他可以由

換保或是入營的方式……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請針對問題回答。你們去年說從今年要開始做，今年有開始

做嗎？ 

 

黃署長俊棠：這個我們已經開始實施了。 

 

黃委員國昌：在哪裡開始實施？會後把具體的個案告訴我。我再具體地跟你們講，



你們每次在這邊拖、在這邊混、在這邊說謊，事後都可以被檢驗。你說已經開始實

施了，沒有關係，請你們會後告訴我，針對這件事情在今年的什麼時候，在哪一個

監獄，在哪一個個案開始實施，在明天業務報告時，請部長一併準備好，我再請教

部長。 

 

邱部長太三：好，我會請矯正署準備。 


